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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18〕豫钟非诉字第 057号 

 

第一章 前言 

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一、委托事项 

根据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与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开发

中心签署的《专项法律顾问协议》的约定，本所指派贾付山、王晖律师为驻马店

市驿城区 2019年土地储备项目使用资金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为合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律师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本所经河南省司法厅确认，具有从事相关法律业务的资格。 

二、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的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

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批准、确认、批复等；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项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 

2.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项目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已向本

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

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项目准备工作上报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

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委托关系以外的任

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在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4.本所律师仅就本次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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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

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 

5.本所律师同意项目实施主体部分或全部在上报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法律意见

书仅供项目实施主体为本次项目对应的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第二章    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述 

1.根据项目实施主体出具的资料及本所律师的实地勘察，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2019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 

项目位置及范围: 分布在驿城区中心城区外的沙河店镇国有划拨土地，面积

68.28亩，其中沙河店镇外贸经营处 21.13亩，沙河店镇棉花库 47.15亩，地址

位于沙河店镇驻南公路东段北侧；驿城区中心城区以内的驻马店市悦泉啤酒有限

公司国有划拨土地，面积 74.96亩，地址位于驻马店市练江路一巷南侧，项目共

收储 143.24亩。 

项目资金总需求: 20,909.96万元 

拟申请使用债券资金: 16,727.97万元 

预计地块未来出让收入: 28,572.78万元 

项目资本金：4,181.99万元 

使用期限：5年 

计划储备时间：2019年-2020年 

2.项目地块审批情况 

2018年 12月 13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 2019年度土地储

备计划和 2019年度土地储备项目收支计划的批复》（驿政文〔2018〕302号），

对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关于请求批准 2019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和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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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土地储备项目收支计划的报告》（驿国土〔2018〕322号）进行批复。与本项

目相关的地块包含在计划内。 

2018年 12月 13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收购驻马店市驿

城区沙河店镇二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驿政文〔2018〕300号）文件，同

意对该宗地进行收购。 

2018年 12月 13日，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政府下发《关于收购驻马店市悦

泉啤酒有限公司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驿政文〔2018〕301号），同意对

该宗地进行收购。 

2018年 12月 12日，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报送《关于驿城区 2019年

第一批土地储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驿国土〔2018〕323号），向驻马

店市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土地收储计划。 

2018年 12月 14日，驻马店市驿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驿城区

2019年第一批土地储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驿发改〔2018〕163号），

对驻马店市驿城区国土资源局的申请进行了批复。 

3.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1）项目资金来源  

资金筹措方式为建设单位自筹和使用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其中包含：自

筹资金 4,181.99万元，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16,727.97万元。 

（2）投入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约 20,909.96万元。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土地储备项目已经列入土地储备计划，且地块均

为可依法收储的土地。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出具的

《2019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在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面，该地块均可实现资金平衡。 

（二）项目实施主体 

单位名称：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开发中心  

单位住所：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交通路西段  

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单位法人：程明星 



 4

开办资金：92,400.00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土地储备开发利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项目实施主体是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具

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2）项目实施主体具有土地储备工作

经营资格及能力；（3）项目实施主体是符合规定，纳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

土地储备机构，可以实施土地储备行为；（4）根据规定，项目实施主体可使用

项目所募集的资金。 

二、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专项评价报告》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针对本次项目出具《2019年

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上会豫

报字〔2018〕第 0187-1号），根据报告，2019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

可以以相较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为 2019年驻马店市

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的

顺利施工。同时，土地挂牌出让为后续资金回笼手段，为项目提供了充足、稳定

的现金流入，充分满足 2019年驻马店市驿城区土地储备项目还本付息要求，实

现项目收入和融资资金自求平衡。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是依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特殊

普通合伙企业，现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979364397），

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现金流收益预测意见等相应资格。 

（二）《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31410000MD0171026N）且

2018年度考核合格。本所指派的贾付山、王晖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执业证》且执业证均通过了 2018年度年检。 

综上所述，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为合法成立，合法存续的中介服务

机构，已对拟申请使用资金项目出具了专业性意见，可以作为此次项目申报的依

据之一。 

三、法律风险 










